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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辰安科技”）分别于 2019

年11月25日、2020年 1月7日、2020年2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9-102）、《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

让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公司控股股东

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创投”）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协

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43,459,61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8%（以下简称“本

次公开征集转让”），本次公开征集转让价格不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

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2019 年 11 月 25 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

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40.6780 元/股）及提示性公告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辰

安科技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2018 年辰安科技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为 8.4416 元/

股）两者中的较高者，即不低于 40.68 元/股。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已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原则同意。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征集期已结束。2020 年 3 月 10 日，公

司收到控股股东清控创投发来的《关于公开征集转让辰安科技股份进展的通知》，

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公开征集期内（2020 年 1 月 7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共有 1 家意向

受让方向清控创投提交了受让申请材料，并足额缴纳相应的缔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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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控创投将尽快组织评审委员会对意向受让方进行综合评审，按照《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最终

受让方并与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经综合评审，如最终没有产生有效意向受让方，清控创投可终止本次公开征

集转让事项或者择机重新启动公开征集程序。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实施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在完成公开征集转让程序前，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在确定

最终意向受让方后，所签《股份转让协议》仍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

准后方可生效及实施，是否能够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以及本次公开

征集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本次公开征集转让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